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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囱 基 兆 業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之 關 連 交 易

囱 基 兆 業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之 財 務 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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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提述囱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囱基地產」）與囱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囱基發展」）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九日聯合發表之公佈（「聯合公佈」）。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聯合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囱基發展董事局謹此宣佈，阮北耀先生已獲委任為囱基發展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以向囱基發展獨立股東提供有關該建議之意見；根據收購守則第2.1
條，百德能證券有限公司已就該建議獲委任為獨立董事之獨立財務顧問，而是項委任事前已獲獨立董事批准。囱基發展將盡快向囱基發展股東寄發囱基發展
之計劃文件，當中載有（其中包括）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之函件。

股份轉讓安排

囱基地產董事局謹此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囱基地產與囱基兆業訂立一項有關股份轉讓安排之協議。據此，囱基地產將促使囱基兆業自其所
持股份向關連計劃股東轉讓根據該計劃彼等有權獲得之囱基地產股份，作為註銷關連計劃股東所持計劃股份之註銷代價。囱基兆業將進行該等轉讓事宜，藉
此換取囱基地產向囱基兆業支付一筆價值相等於關連計劃股東有權收取之註銷代價之款項。應付予囱基兆業之該註銷代價之價值金額將以緊接根據該計劃向
關連計劃股東發行及轉讓囱基地產股份作為註銷代價日期前之交易日囱基地產股份之收巿價為基準釐定，並連同就該轉讓應付之印花稅一併計算。關連計劃
股東現於48,996,064股囱基發展股份擁有權益，相當於本公佈日期囱基發展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74%。

根據該建議，囱基兆業將根據股份轉讓安排向關連計劃股東轉讓最多合共約18,844,640股囱基地產股份，相當於本公佈日期囱基地產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04%。由於該等囱基地產股份之價值，將以緊接根據該建議發行及轉讓囱基地產股份日期前之交易日囱基地產股份之收市價為基準釐定，故囱基地產應付
予囱基兆業之款額不能於本公佈日期釐定。然而，根據本公佈日期囱基地產股份之收市價每股港幣35.65元計算，根據股份轉讓安排，囱基地產將向囱基兆業
支付的金額為港幣673,155,039元（包括印花稅港幣1,343,623元）。囱基地產向囱基兆業應付金額一經釐定，將另行刊發公佈。

由於囱基兆業（為囱基地產的主要股東，並於本公佈日期被視為擁有囱基地產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61.87%之權益）為囱基地產之關連人士，故訂立有關股份轉
讓安排之協議，將構成囱基地產之一項關連交易。根據股份轉讓安排項下之估計代價港幣673,155,039元計算，按照上市規則第14A章適用於交易之各百份比
率均少於2.5%。因此，就該交易而言，囱基地產將僅須按上市規則第14A章遵守有關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毋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囱基兆業已向囱基地產表示，倘若該計劃生效，則其有意將根據股份轉讓安排向囱基地產收取之款項，在日後適當時機，作為購入囱基地產股份之用。

囱基發展股東、囱基地產股東、囱基地產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及有意投資於囱基發展或囱基地產證券之人士謹請注意，作出該建議及落實該建議及該計劃須待
聯合公佈所載之條件達成或獲豁免（視乎情況而定）後，方會進行。因此，該建議及該計劃可能或可能不會生效。故此，彼等於買賣囱基發展股份、囱基地產
股份及囱基地產可換股票據時務須極為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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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囱基地產董事局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李兆基（主席）、李家傑、林高演、李家誠、葉盈枝、何永勳、孫國林、李鏡禹、馮李煥嶋、梁昇、劉壬泉、李寧及郭炳濠；(ii)
非執行董事：羅德丞、胡寶星、梁希文、李王佩玲、李達民、簡福飴、梁雲生（羅德丞之替代董事）及胡家驃（胡寶星之替代董事）；以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志強、高秉強及胡經昌。

囱基地產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有關囱基發展集團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公佈內所發表之意見（有關囱
基發展集團之意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而達致，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本公佈所作出之任何陳述（有關囱基發展集團之陳述除外）有所誤導。

於本公佈日期，囱基發展董事局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李兆基（主席）、李家傑、林高演、李家誠、李達民、何永勳、孫國林、李鏡禹、劉壬泉、李寧、郭炳濠、劉智強、黃浩明及薛
伯榮；(ii)非執行董事：胡寶星、阮北耀、梁希文及胡家驃（胡寶星之替代董事）；以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志強、高秉強及胡經昌。

囱基發展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有關囱基地產及其附屬公司（囱基發展集團除外）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
本公佈內所發表之意見（有關囱基地產及其附屬公司（囱基發展集團除外）之資料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而達致，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本公佈所作出之任何陳述（有關囱
基地產及其附屬公司（囱基發展集團除外）之陳述除外）有所誤導。


